
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工作，根据《农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基本

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耕地质量，是指由耕地地力、土壤健康状况和田间基础设施构成的满足农

产品持续产出和质量安全的能力。 

 

  第三条 农业部指导全国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体系建设。农业部所属相关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保

护机构（以下简称“农业部耕地质量监测机构”）组织开展全国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工作，

指导地方开展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所属相关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保护机构（以下简称“地

方耕地质量监测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具体工作。 

 

  第四条 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保护机构（以下简称“耕地质量监测机构”）应当具备开展耕地

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工作的条件和能力。 

 

  各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耕地质量监测机构的能力建设，对从事耕地质量调查监

测与评价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 

 

  第五条 农业部负责制定并发布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工作的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内耕地质量调查监测

与评价技术标准和规范。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耕地质量调查监测与评价数据的管理，保障数据

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农业部耕地质量监测机构对外提供调查监测与评价数据，须经农业部审核批准。地方耕地质

量监测机构对外提供调查监测与评价数据，须经省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第七条 农业部和省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耕地质量信息发布制度。农业部负责发

布全国耕地质量信息，省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发布本行政区域内耕地质量信息。 

 

  第二章 调 查 

 

  第八条 耕地质量调查包括耕地质量普查、专项调查和应急调查。 

 

  第九条 耕地质量普查是以摸清耕地质量状况为目的，按照统一的技术规范，对全国耕地自下

而上逐级实施现状调查、采样测试、数据统计、资料汇总、图件编制和成果验收的全面调查。 

 

  第十条 耕地质量普查由农业部根据农业生产发展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工作方案，经国务

院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耕地质量专项调查包括耕地质量等级调查、特定区域耕地质量调查、耕地质量特定

指标调查和新增耕地质量调查。 

 

  第十二条 耕地质量等级调查是为评价耕地质量等级情况而实施的调查。 

 

  各级耕地质量监测机构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耕地质量等级调查。 

 

  第十三条 特定区域耕地质量调查是在一定区域内实施的耕地质量及其相关情况的调查。 

 

  特定区域耕地质量调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确定区域范围，报请

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耕地质量特定指标调查是为了解耕地质量某些特定指标而实施的调查。 

 



  耕地质量特定指标调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确定指标，报请同级

人民政府同意后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新增耕地质量调查是为了解新增耕地质量状况、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能力而实施的

调查。 

 

  新增耕地质量调查与占补平衡补充耕地质量评价工作同步开展。 

 

  第十六条 耕地质量应急调查是因重大事故或突发事件，发生可能污染或破坏耕地质量的情况

时实施的调查。 

 

  各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事故或突发事件性质，配合相关部门确定应急调查的范

围和内容。 

 

  第三章 监 测 

 

  第十七条 耕地质量监测是通过定点调查、田间试验、样品采集、分析化验、数据分析等工

作，对耕地土壤理化性状、养分状况等质量变化开展的动态监测。 

 

  第十八条 以农业部耕地质量监测机构和地方耕地质量监测机构为主体，以相关科研教学单位

的耕地质量监测站（点）为补充，构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功能完备的国家耕地质量监测网

络。 

 

  第十九条 农业部根据全国主要耕地土壤亚类、行政区划和农业生产布局建设耕地质量区域监

测站。 

 

  耕地质量区域监测站负责土壤样品的集中检测，并做好数据审核和信息传输工作。 

 

  第二十条 农业部耕地质量监测机构根据耕地土壤类型、种植制度和质量水平在全国布设国家

耕地质量监测点。地方耕地质量监测机构根据需要布设本行政区域耕地质量监测点。 

 



  耕地质量监测点主要在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耕地土壤污染区等区域布

设，统一标识，建档立案。根据实际需要，可增加土壤墒情、肥料效应和产地环境等监测内容。 

 

  第二十一条 农业部耕地质量监测机构负责耕地质量区域监测站、国家耕地质量监测点的监

管，收集、汇总、分析耕地质量监测数据，跟踪国内外耕地质量监测技术发展动态。 

 

  地方耕地质量监测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耕地质量区域监测站、耕地质量监测点的具体管

理，收集、汇总、分析耕地质量监测数据，协助农业部耕地质量监测机构开展耕地质量监测。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耕地质量监测点的设施保

护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或擅自变动耕地质量监测点的设施及标志。 

 

  耕地质量监测点未经许可被占用或损坏的，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单位或个人实施处罚。 

 

  第二十三条 耕地质量监测点确需变更的，应当经设立监测点的农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相关

费用由申请变更单位或个人承担。 

 

  耕地质量监测机构应当及时补充耕地质量监测点，并补齐基本信息。 

 

  第四章 评 价 

 

  第二十四条 耕地质量评价包括耕地质量等级评价、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特定区域耕地质量评

价、耕地质量特定指标评价、新增耕地质量评价和耕地质量应急调查评价。 

 

  第二十五条 各级耕地质量监测机构应当运用耕地质量调查和监测数据，对本行政区域内耕地

质量等级情况进行评价。 

 

  农业部每 5 年发布一次全国耕地质量等级信息。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每 5 年发布一次本行政区域耕地质量等级信息，并报农业部备

案。 



 

  第二十六条 各级耕地质量监测机构应当运用监测数据，对本行政区域内耕地质量主要性状变

化情况进行评价。 

 

  年度耕地质量监测报告由农业部和省级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发布。 

 

  第二十七条 各级耕地质量监测机构应当运用调查资料，根据需要对特定区域的耕地质量及其

相关情况进行评价。 

 

  第二十八条 各级耕地质量监测机构应当运用调查资料，对耕地质量特定指标现状及变化趋势

进行评价。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对新增耕地、占补平衡补充耕地开展耕

地质量评价，并出具评价意见。 

 

  第三十条 各级耕地质量监测机构应当根据应急调查结果，配合相关部门对耕地污染或破坏的

程度进行评价，提出修复治理的措施建议。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